喀什地区巴楚县胜利及恰瓦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建设项目(三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10月12日，巴楚县水利管理站组织了“喀什地区巴楚县胜利及恰瓦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建设项目(三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巴楚县水利管理站）、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新疆昱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技术专家组成（验收组名单附后）。验收工作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该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汇报、验收监测单位关于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和监测情况的汇报，现场调查了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审阅了有关资料，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对本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1、 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为防渗渠道改建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4村3组、多来提巴格乡良种场2组、多来提巴格乡13村1、2组、恰尔巴格乡7村4组、恰尔巴格乡9村、恰尔巴格乡19村2组。
本次改建6条支渠总长12.128km，其中：多来提巴格乡4村3组支渠控制灌溉面积320亩，设计流量为0.2m³/s，防渗长度为0.985km；多来提巴格乡良种场2组支渠控制灌溉面积2820亩，设计流量为0.5m³/s，防渗长度为1.616km；多来提巴格乡13村1、2组支渠控制灌溉面积800亩，设计流量为0.25m³/s，防渗长度为1.864km；恰尔巴格乡7村4组支渠控制灌溉面积1400亩，设计流量为0.3m³/s，防渗长度为3.183km；恰尔巴格乡9村支渠控制灌溉面积6000亩，设计流量为0.8m³/s，防渗长度为2.69km；恰尔巴格乡19村2组支渠控制灌溉面积1600亩，设计流量为0.3m³/s，防渗长度为1.79km。配套渠系建筑物121座，其中：水闸103座，农桥17座，汇水口1座。
2、建设工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1）2021年7月，新疆荣祥环保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受巴楚县水利管理站的委托编制完成《喀什地区巴楚县胜利及恰瓦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1年11月16日，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以“喀地环评字〔2021〕116号”文对该环评报告表予以批复。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水利局文件以“喀地水字〔2022〕27号”文对该项目予以批复，关于喀什地区巴楚县胜利及恰瓦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建设项目（三期）实施方案的批复；
本项目于2023年3月开工建设，2023年6月建设完成。。
3、投资情况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水利局文件“喀地水字〔2022〕27号”文，本项目设计投资总概算1700万元，未设计环保投资概算。根据项目决算报告，实际总投资1658.55万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60万元，占总投资的3.6%。
4、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改建6条支渠总长12.128km及配套渠系建筑物。
2、 工程变动情况
经过现场踏勘及查阅相关资料，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阶段变化内容为见表4-1；
表4-1工程变动情况一览表
	乡镇
	渠道名称
	环评设计
	实际内容
	变动情况

	
	
	长度（km）
	灌溉面积（亩）
	设计流量（m3/s）
	渠道长度（km）
	灌溉面积（万亩）
	流量（m3/s）
	

	多来提巴格乡
	多来提巴格乡4村3 组支渠
	0.985
	/
	0.2
	0.985
	320
	0.2
	无变动

	
	多来提巴格乡良种场2组支渠
	1.627
	/
	0.3
	1.616
	2820
	0.5
	长度增长0.011km，流量增大

	
	多来提巴格乡13村  1、2组支渠
	1.984
	/
	0.2
	1.864
	800
	0.25
	长度减少0.120km，流量增大

	恰尔巴格乡
	恰尔巴格乡7村4组支渠
	3.183
	/
	0.2
	3.183
	1400
	0.3
	流量增大

	
	恰尔巴格乡9村支渠
	2.81
	/
	1-0.7
	2.69
	6000
	0.8
	长度减少0.12km

	
	恰尔巴格乡19村2组支渠
	1.79
	/
	0.3
	1.79
	1600
	0.3
	无变动

	合计
	渠道长度12.379
	渠道长度12.128
	长度减少0.251km

	辅助工程
	农桥
	21座
	17座
	减少3座

	
	水闸、
分水闸
	45座、56座
	103座
	增加2座

	
	汇水口
	0座
	1座
	增加1座

	
	提水泵站
	1座
	0座
	未建设


参考《水电等九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本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动。
3、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生态影响调查 
项目施工期临时堆土场及临时营地避开了植被良好区，弃土后期用于土地平整，未产生永久弃土，临时占地时间较短，并且工程结束后经过清理、整治，基本恢复其原有功能，临时占地自然恢复。
2、环境空气影响调查 
施工单位在大风天气停止施工，施工过程中使用水泥、石灰、砂石等易产生扬尘的建筑材料，施工区周边设置围挡或料场使用防尘网，经常洒水，拌合站水泥等易飞扬的物料运输时用蓬布覆盖严密，做好施工期的环境保护，文明施工，合理安排施工期等。
3、水环境影响调查
根据建设单位施工期总结报告：施工废水收集至循环沉淀池，处理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由吸污车拉运至巴楚县污水处理厂处理。现场沉淀池等设施已拆除，场地恢复原有地貌。
4、声环境影响调查 
项目施工期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并加强维护保养，施工仅安排在白天进行。施工噪声未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未发生居民投诉事件。
5、固体废物影响调查 
项目区沿线无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堆放。施工期合理堆放开挖的土方，临时弃方全部用于周边土地平整，未产生外排弃土；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施工作业人员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依托当地环卫部门、运至疏附县填埋场填埋处置。
4、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期间渠道及沿线环保措施均已落实，沿线无弃渣，无堆土，场地平整后自然恢复绿化。项目运营期无废气、废 水、噪声及固废产生。 
5、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临时占地面积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已实施16条渠道临时占地已行了清理并进行场地平整，施工结束后地表植被自然恢复。本项目在施工期间总体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6、 验收结论 
喀什地区巴楚县胜利及恰瓦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建设项目（三期）建设过程中落实了环评及批复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符合“三同时”要求，采取了生态保护工程措施、污染防治措施。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等有关规定，验收工作组同意通过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7、 后续要求 
1、 建议运营管理单位及时加强对渠道的管理和养护，减少水环境污染事故。 
2、 加强两岸的绿化工作，加快实施生态修复。 
3、 项目运营时期，加强环保宣传教育，严禁渠道两侧居民在渠道内排放生活废水及其他废水，严禁在渠道及两侧范围内倾倒垃圾，防止水质污染和阻塞渠道。
4、 加强日常环保防护工作，加大对项目渠道沿线生态保护力度。
8、 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组组长：
验收组成员：


                  巴楚县水利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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